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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 2024 年教研室主任

年度考核细则

第一条 教研室是学校按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教学管理与

研究组织，承担相应领域的教学、科研、服务及文化传承工

作。发挥与完善教研室的功能，做好各项工作，是提高教学

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基本保证，根据《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研室设置及教研室主任聘任规定（2024 年修订）》(徐工

职院发〔2024〕88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

考核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学院所有教研室主任。教研室

主任的工作职责及聘期任务如下：

（一）工作职责

1. 负责教研室的日常管理工作。

2. 负责本教研室工作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3. 负责本教研室教学研究活动的组织、执行和总结工

作。

4. 负责传达和贯彻学校、二级学院 (部)会议精神。

5. 根据二级学院(部)要求，做好本教研室教学任务安排、

教学能力大赛、试卷审核批阅、教学检查、教学质量分析、

教学类竞赛等常规工作。

6. 针对本教研室开展指导性听课。

7. 牵头课程标准的制定、修订;协助二级学院(部)做好教

学 资源、专业、课程和实训基地等建设工作。

8. 完成领导安排的其它工作。

（二）聘期任务

1. 每学期完成本教研室指导性听课 10 学时以上。

2. 每学期完成二级学院(部)规定的任务。

3. 聘期内，牵头完成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1-2 项。

第三条 二级学院(部)负责教研室主任的业务指导、管理

及考核工作。按学期进行考核，由二级学院(部)围绕教研室

主任工作职责及聘期任务制定考核办法。每项工作职责及聘

期任务均应保质、保量完成，支撑材料为原始材料，全部保



质保量完成的为合格;工作职责及聘期任务中有一项质量不

合格或未完成职责中所要求内容的为不合格。考核办法及考

核结果报学校备案。

第四条 教研室主任每届聘期为三年，聘期考核合格者

方可连任，但须重新申报；聘期内学期考核不合格的，予以

解聘并取消下一轮聘任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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